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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发〔2020〕5号

关于印发《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教育督导工

作细则（试行）》的通知

全院各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细则（试行）》已经学

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年 9月 24 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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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我院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充分发挥

其在“三全育人”、稳定教育教学秩序、规范教育教学活动、培养

教育教学队伍、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健全我院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机制，根据《江苏大学

教学督导组工作规程》（江大校〔2019〕263 号）和研究生院《关

于建立健全院级研究生教育督导组的通知》要求，特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研究生教育督导制度是我院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监

控和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学院成立由院领导、学科负责人、

教研室主任（支部书记）、关工委教师等相关人员组成的院研究生

教育督导组（以下简称“督导组” ），督导组在院党委领导下，

有组织地开展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的检查、评价、调研、指导等

工作，并为学院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提供咨询和决策服务。

第三条 院研究生秘书负责督导组的日常联络和管理工作，

分管研究教育培养工作院领导不定期召集或专题召开院督导工作

会议，及时掌握有关情况，研究、解决、协调督导工作。

第二章 督导员聘任

第四条 教育督导员（以下简称“督导员” ）一般从学院退

休教师或在职教师中聘任，聘期三年，可以连续聘任，每学期可

根据工作需要做适当调整。

第五条 督导员的聘任程序为：个人自荐、教研室遴选或学

院推荐、学院审定并发文聘任。

第六条 督导员任职的基本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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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爱教育事业，熟悉党和国家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方针、

政策、法规以及学校、学院的有关规章制度，有较高的政策水平，

关心学院事业发展。

（二）热心督导工作，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有丰富的教育

教学及管理工作经验，有一定声誉和影响力。

（三）作风正派，工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深

入群众，沟通能力强。

（四）身体健康，能正常参加督导活动，聘任时年龄原则上

不超过 70 周岁。

第三章 督导组工作职责

第七条 督导组的主要职责包括：

1.对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监督，包括研究生导师立德树

人第一责任人落实情况、课程教学内容、教学秩序、教学效果、

考核等教育教学情况的检查评估。

2.在每学期开学和期中时段，进行开学和期中教学检查，督

导、检查学院研究生教学安排及执行情况，并将检查结果反馈至

学院。

3.不定期召开教师、导师、研究生座谈会，听取师生对教学

安排、教学质量及各培养环节执行情况的意见，进行汇总分析，

形成建议报告，及时反馈学院。

4.开展研究生教育教学调查研究工作，及时收集教学工作和

教学改革中好的做法和经验，进行典型调查和经验总结，对其中

的重要问题，如“三全育人”成效、重要学位课程质量评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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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进行专题

研究并提供建议。

5.对研究生专题研讨、开题报告、论文阶段汇报、论文答辩

等关键环节的完成情况和完成质量进行检查、督促和指导。

6.检查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包括档案管理、成

绩管理、督导反馈意见落实等日常工作。

7.不定期交流在检查与评估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就研究生培

养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开展讨论，并及时向学院反馈信息和意

见。

8.完成学院或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托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督导组工作制度

第八条 督导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学院教育督导工作设组长 1

名，负责重要事项研讨研究的召集，负责主持督导组的日常工作，

包括召开会议、安排布置工作、督导工作总结评估等。根据工作

需要，督导组还可按学科（课程）门类分设若干小组，每个小组

可设小组长 1名，负责本小组的召集、联系和组织工作。

第九条 督导组实行工作例会制度，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

定期学习各项研究生教育教学方针政策以及学校、学院的研究生

教育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了解校、院研究生教育教学重点工作，

追踪工作进度，汇集和讨论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积极探索教

育教学督导工作的规律，创新督导工作方式方法，提高督导工作

质量。

第十条 督导组实行督导材料归档制度，做到每项工作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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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可查，每个结论都有据可依。教学督导员在听课或参加其他教

育教学活动时，要详细记录，并做出全面、公正、客观的评价，

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或建议；工作完成后，将相关材料交院科研

秘书汇总存档，以备查阅。

第十一条 督导组实行督导意见反馈制度。督导听课后应及

时与任课教师沟通和交流，可登录教学评价系统对任课教师教育

教学情况进行评价，填写意见和建议，并跟踪持续改进情况。在

检查、调研中发现问题，应及时将意见通过分管院领导反馈给相

关责任人，由相关责任人所在学科或教研室配合学院调查取证，

学院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由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核确定处理结果，

向督导组、学科和相关教研室反馈最终处理结果，形成闭环。

第十二条 督导组实行学期工作总结制度。每学期结束前，

召开一次督导组全体会议，就本学期督导工作的执行情况、相关

工作的改进措施和建议等，形成书面总结材料并报送研究生院。

第五章 督导工作保障机制

第十三条 学院将督导员的工作津贴和相关工作经费纳入年

度财务预算统筹安排，为督导员开展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十四条 学院将督导工作列入年终总结议事日程，及时研

究并听取督导工作情况汇报。

第十五条 学院研究生秘书负责联系督导员，为督导员开展

督导工作提供相关资料。

第十六条 学院将充分重视督导结果的应用，督导组形成的

督导意见，将作为教师评优、职称评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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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抄送：李洪波副书记，研究生院，学院各单位。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公室 2020年 9月 24日印发


